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附件3
※本範本適用於風險低或小規模者，請全面檢視並依實際情形製作

內控內稽措施（參考範例）
（參照版本：113.07）
訂定/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地政士事務所名稱：　　　　　　　　　　　　　　
□不動產經紀業名稱：　　　　　　　　　　　　　　
法遵（專責）人員：　　　　　　　　　職稱或部門：　　　　　　　　
員工數量：　　　　　　人
主管 / 專責人員簽章：　　　　　　　　　　　　　　
壹、風險評估
詳如後附風險評估表。
貳、採取降低風險之措施（請打；至少依風險評估表之評估結果勾選，或採取較嚴謹措施。）
	採取降低風險措施（請勾選）
	對應風險評估表之項目

	
	1.進行交易前，應取得高階人員之同意。
	A1、A2、A5、C2、C4

	
	2.會採取合理措施瞭解客戶資金來源。
	A1、A2、A5、A6、B1、B2、C2、C4

	
	3.將持續監督進行之交易。
	A1、A2、A5、C2、C4

	
	4.限本人(或代理人)親自進行交易。
	D1

	
	5.直接對客戶進行客戶審查。
	D1、D2

	
	6.客戶如為個人，確認其是否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PEPs）。
	A1、A4

	
	7.對客戶身分及風險有疑慮時，將要求額外資訊辨識身分。
	A1、D1

	
	8.對於代理他人或法人客戶，要求提供授權文件或得處分之證明文件。
	A3、A4

	
	9.對於法人或團體，取得實質控制公司、信託或法律協議之人員姓名（實質受益人BO）。
	A3、A4

	
	10.藉由取得適當之額外資訊以瞭解客戶之業務狀況。
	A3

	
	11.對特定情況之現金交易額度設限。
	B1、B2

	
	12.要求使用銀行匯票（匯款），取代大額現金。
	B1、B2

	
	13.要求使用價金信託（或履約擔保）方式支付價款。
	B1、B2

	
	14.注意不尋常交易洗錢/資恐指標。
	所有案件(C1除外)

	
	15.發現符合規定之疑似洗錢或資恐行為，提交可疑交易報告（STR）。
	A6、A7、C2、C3、C4

	
	16.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D3

	
	17.停止交易並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規定通報。
	C1

	
	18.於交易完成後10個工作日內向調查局申報大額通貨交易。
	B1

	
	19.其他：
	



參、教育訓練
一、訓練範圍：　□全體員工　　　□新進員工
□部分員工（請說明）： 
二、訓練方式：　□參加內政部、地方政府或公會舉辦說明或研習會
□自辦教育訓練（請說明）：
□詳訓練計畫　　□詳訓練成果
□其他：　　　　　　　　　　　　　　　　　
三、最近或預計訓練日期：　　　年　　月　　日（參訓人數：　　）
四、參訓或自訓頻率：___________________（至少每2年1次）。

肆、員工品德控制
一、員工於到職時（前），須提出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俗稱良民證）。
二、確保員工符合下列規範：
□地政士或助理員：無地政士法第6條第1項規定不得充任情形。
□經紀業相關人員：無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充任情形。

伍、高風險國家或地區
一、取得清單方式：
□每週定期至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網站或地政司網站防制洗錢專區查詢。
□接獲公會轉知時，立即更新。
二、目前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名單（113.6.28更新）：
(一)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北韓、伊朗、緬甸（非平等互惠國）。
(二)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保加利亞、布吉納法索、喀麥隆、克羅埃西亞、剛果民主共和國、海地、肯亞、馬利、摩納哥、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奈及利亞、菲律賓、塞內加爾、南非、南蘇丹、敘利亞、坦尚尼亞、委內瑞拉、越南及葉門

陸、制裁名單
一、取得清單方式：
□每週定期至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網站或地政司網站防制洗錢專區查詢。
□接獲公會轉知時，立即更新。
□至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網站訂閱更新通知，一有通知即自行下載。
二、法務部公告制裁名單
張永源：法務部107.3.31法檢字第10700057550號公告，臺北市人。
三、安理會更新制裁名單
□儲存於電腦特定位置（如桌面），供員工查詢。
□列印紙本，供員工查詢。
□使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建置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查詢系統」（AML/CFT查詢系統）
柒、確認客戶身分
一、時機：
(一)進行不動產買賣交易。
(二)建立業務關係。
(三)發現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
(四)對於過去取得客戶身分資料之真實性有所懷疑。
二、作業方式：依內政部訂頒「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規定辦理。
三、制裁對象及恐怖分子檢核機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0年6月21日發布修正「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8條之1規定辦理，應檢核客戶、實質受益人或相關當事人是否為制裁對象或恐怖分子、團體，爰請於上述空白處填寫檢核機制，包含制裁名單取得方式、檢核方法（如：自行比對名單或使用AML/CFT查詢系統）、辦理情形（如：是否停止交易並依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15條規定申報）等作業程序。
四、注意事項：
應親自進行客戶身分確認工作，不得委託第三方辦理；不得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進行交易；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應瞭解該業務關係之目的及性質。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自然人：應注意以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辨識其身分，並應特別記錄其職業。
(二)法人：應瞭解其所有權及控制權結構，並注意留存或記錄法人之資料；應取得章程及董事與監察人（或理事與監事）名冊；公司實質受益人辨識，可至經濟部依公司法第22條之1規定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建置之「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查詢平臺」查詢。另涉及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者，不得免除實質受益人辨識工作。
(三)代理人：應注意其代理權之真實性。
(四)指定登記予第三人：需辨識其實質受益人。
(五)信託關係：需辨識其實質受益人。
(六)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PEPs）：可使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建置之AML/CFT查詢系統；或利用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及Google查詢。我國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公私立學校及外國政府機關之實質受益人為PEPs時，不適用應採取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措施之規定。
(七)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應注意其名單更新情形，尤其是客戶或其資金是否來自該國家或地區。
(八)制裁名單檢視：本國人應注意目標性金融制裁名單；外國人應注意安理會制裁名單檢視。
(九)外國自然人及法人：除應依自然人及法人確認客戶身分方式辦理外，應特別注意PEPs、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及制裁名單之辨識。
五、持續監控
對建立業務關係之客戶，應依下列原則持續實施審查：
(一)對客戶之交易進行詳細審視，確保該交易與客戶之業務特性與洗錢及資恐風險相符，必要時並應瞭解其資金來源。
(二)定期檢視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身分資料是否足夠。
(三)依客戶之重要性、風險程度及前次審查情形，重新對既存客戶進行身分審查；得知客戶身分與背景資訊有重大變動時，亦同。
(四)對客戶資訊之真實性有所懷疑、發現客戶涉及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或客戶之交易方式出現異常重大變動時，應依辦法第8條規定再次確認客戶身分。
六、強化確認客戶身分
對於客戶或其交易涉及國家或地區，屬高洗錢或資恐風險者（包含PEPs），應採取下列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措施：
(一)在進行交易前，應取得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客戶資金來源。
(三)持續監督進行中之交易。
七、婉拒交易情形
於確認客戶身分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婉拒進行交易：
(一)疑似使用匿名、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名義進行交易。
(二)拒絕提供確認身分所需相關文件。
(三)持用偽、變造身分證明文件。
(四)客戶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及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合理懷疑客戶可能涉及洗錢或資恐行為：
1.出示之身分證明文件均為影本。
2.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無法進行查證，或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
3.無故拖延應提供或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
4.其他異常情形，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八、輔助文件：「聲明書」。

捌、留存交易紀錄
一、應留存交易紀錄如下，但交易案件確無該交易紀錄者，不在此限：
□地政士：
(一)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二)定金及價款收支證明文件。
(三)交易帳戶號碼。
(四)簽證文件。
(五)受託事項往來文件。
□不動產經紀業：
(一)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
(二)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三)要約書。
(四)斡旋金、定金及價款收支證明文件
(五)交易帳戶號碼。
(六)受託事項往來文件。
二、留存方式及年限：上開交易紀錄以　□專卷檔案　□電子檔案　方式留存，自交易完成時起保存　　年（至少5年）。
三、提供原則：包含身分資料及交易紀錄，於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或司法機關依法要求時，應迅速提供，以重建個別交易。
玖、大額通貨交易申報
一、申報情形：客戶之不動產買賣涉及新臺幣50萬元（或等值外幣）以上之現金交易。
二、申報方式：於交易完成後10個工作日內，填具調查局所訂申報書表，並由　
□地政士簽章　□不動產經紀業蓋用戳章，併同相關證明文件以傳真至調查局申報。
三、保存年限：應自申報日起，保存　　　年（至少5年）。
四、申報書表：「大額通貨交易申報表」、「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書面申報確認表」。
五、免申報情形：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為代收款項且收受時已申報者，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再將同款項存入信託專戶或賣方金融帳戶時，免向調查局申報。
拾、可疑交易申報
一、申報情形：
(一)客戶有前述應婉拒交易情形之一。
(二)交易金額源自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或支付予該國家或地區之帳戶或人員，且無合理說明。
(三)客戶或資金來源或去向疑似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資恐或資助武器擴散有關聯。
(四)交易金額與客戶年齡、身分或收入顯不相當，且無合理說明資金來源。
(五)客戶要求以一定金額以上現金或其他無記名工具作為定金或各期價款，且無合理說明。
(六)客戶無正當理由，自行或要求多次或連續以略低於一定金額之現金或其他無記名工具支付定金或各期價款。
(七)客戶要求將不動產權利登記予第三人，未能提出任何關聯或拒絕說明。
(八)不動產交易資金來自第三人，或價金給付給第三人，且無合理說明。
(九)不動產成交價格明顯異於市場行情且要求在相關契約文件以不實價格記錄。
(十)其他疑似洗錢交易或資恐情事。
二、申報方式：
(一)應於發現前述各款情事之一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填具調查局所訂申報書表，並由　□地政士簽章　□不動產經紀業蓋用戳章，併同相關證明文件以紙本掛號郵寄向調查局申報。不動產買賣交易未完成者，亦應申報。
(二)屬重大或緊急之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案件，應立即依前項方式填具申報書表，以傳真或其他方式申報。
三、保存年限：應自申報日起，保存　　　年（至少5年）。
四、申報書表：「可疑交易申報表」。
拾壹、通報目標性金融制裁有關資產
一、應停止交易情形：
(一)客戶為依資恐防制法第4條第1項或第5條第1項公告制裁名單指定之個人、法人或團體者，不得為其從事不動產買賣交易有關行為；已從事者，應即停止。
(二)第三人受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委任、委託、信託或其他原因而為其持有或管理財物或財産上利益，適用前項規定。
二、通報調查局：因執行業務知悉持有或管理經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財物、財產上利益或其所在地者，應向調查局通報。
三、通報方式及保存年限：通報方式及通報紀錄之保存年限，準用「拾、可疑交易申報」之二、三規範。
四、申報書表：「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通報書」。
拾貳、內部稽核
一、稽核人員：　　　　　　　　　職稱：　　　　　　　　
[bookmark: _GoBack]二、稽核頻率：每________年稽核1次（至少每2年1次），預計______年____月辦理。
三、稽核文件：「內部稽核表」。
拾參、其他事項
一、對所發現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情形及向調查局申報之相關資訊，應保守秘密，不得任意洩露。
二、對於內政部或其他委任、委託、委辦之機關(構)、法人或團體進行現地或非現地查核時，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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